
通讯员 萧法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姑娘，我们半路夫妻，在一起互相照

顾、共同生活了6年，到头来竟连住的地

方都要没有了。你说这可怎么是好？”

近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瓜沥法

庭的金晓璐法官，接到了一位老奶奶的求

助电话。电话里，她能明显感觉到老人的

激动和无助。

老人家自称姓施，今年81岁。十年

前再婚丈夫离世后，她就一直住在丈夫名

下的老房子里。但继子女们称父亲生前

没有得到施阿婆较好的照顾，没多久就将

老人家赶出了老房子。前段时间，继子女

们提出要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施阿婆

听闻表示丈夫当年曾留下过自书遗嘱，载

明她享有老房子的居住权。而继子女则

表示，该居住权未经登记，如果想取得房

屋居住权，就必须经过法院的认定。老人

家随即求助到了法庭。

案件受理后，金晓璐第一时间翻看案

卷材料，并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双方，了

解到施阿婆再婚后一直居住在案涉房产，

且其丈夫生前确实留下自书遗嘱，明确将

老房子归属继子女三人按份共有，施阿婆

享有居住权。另查明，施阿婆名下没有其

它住房，现暂居其与前夫所生儿子家中，

但其儿子已过世，眼下居住的农村自建房

随时可能拆迁。

“倘若施阿婆享有的老房子居住权无

法得到保障，她的晚年很可能面临无家可

归的处境。”充分研判后，金晓璐认为案件

具有一定调解可能性，当即决定联合调解

员袁红香对双方开展调解工作。

“施阿婆虽未进行居住权登记，但这

不等于她不享有这个权利。”考虑到继子

女们各自生活条件较好，金晓璐循循善

诱，多角度为他们厘清法律关系、分析法

律责任，“让老人老有所居、老有所依，既

属于诚信守法的法律义务，也是人之常

情，更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经过法官和调解员的努力，双方终于

达成一致意见，约定老房子过户给继子女

们之后，施阿婆在其有生之年享有对此房

屋的居住权。

考虑到老人家年事已高、出行不便，

金晓璐与调解员、助理及原告方代理人主

动来到老人家的现居住地，为其答疑解

惑，最终双方成功达成调解协议并签字。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

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

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第一千

一百三十四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

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日。

法院在处理涉及自书遗嘱的继承案

件时，着重审查该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

性。

首先，需要审查遗嘱人是否具有遗

嘱能力，即遗嘱人是否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订立的遗嘱才可能是有效的遗嘱，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订立的遗嘱是无效的遗嘱，即法律不认

可这两类人所订立的遗嘱的效力。其

次，需要审查遗嘱是否为遗嘱人亲笔书

写。遗嘱文书中只要有一项不是遗嘱人

亲笔所书，该自书遗嘱即应认为是无效

的遗嘱，该遗嘱所涉及的遗产即应按照

法定继承办理。

关于居住权，《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

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

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

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第三百六十八

条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

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

时设立。

居住权具有几个特点：1.居住权具有

物权对世性、绝对性、直接支配性等所有

特征，居住权人对房屋可以进行专属的、

排他的利用，从根本上有效地保障居住权

的稳定与安全。2.居住权必须以登记为

要件，自登记时才设立，未登记的，不发生

设定居住权的效力。3.居住权的设定期

限没有限制，原则上是无偿的。

居住权也可以通过遗嘱设立。本案

中，施阿婆的再婚丈夫在去世前留下自书

遗嘱，有效地保障了施阿婆的安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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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秀湖

本报讯 21岁的王某，给自己办理

了“死亡证明”，并指使自己母亲为其注

销户口，究其原因，竟是“不想坐牢”。近

日，经嘉兴市秀洲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王

某因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2023年9月6日，王某因涉嫌犯罪

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为逃避刑事处

罚，9月18日前后，王某以350元的价

格，网购了自己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

断）书和死亡证明（红色印章印文为嘉兴

市秀洲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某居民

委员会），并指使其母亲使用该伪造证明

文件至老家派出所注销其户口。

王某母亲开始并不同意帮其办理户

口注销，但在视频电话中，见到儿子拿刀

架在脖子上，说如果不帮他注销户口就

去死，只得同意了。

公安机关在后续侦查中发现了这一

情况。法院于近日作出上述判决。

“打击加油机作弊违法

不会偃旗息鼓，更不是一阵

风。”在近日举行的综合治

理加油机作弊专项行动新

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

执法稽查局局长况旭表示。

自2023年8月以来，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

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

门在全国开展综合治理加

油机作弊专项行动，全面开

展集中排查整治，严厉打击

加油机计量作弊、偷逃税等

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

零售市场秩序。

新华社 王鹏 作

坚决打击坚决打击

企图逃避刑事处罚
他给自己办“死亡证明”

通讯员 胡蒙盈 徐世鹏 伍金裕

“希望检察机关可以帮助企业追回

被挪用的近20万元物业资金，保障企业

正常运转，维持小区正常管理。”

近日，杭州临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在

走访中，收到一名物业公司代表反映，该

公司客服经理张某在 2022 年 8 月至

2023年2月期间，伙同他人，违规使用

个人账户收取物业费近45万元，并截留

25万余元用于个人投资与生活开支。

截至案发时，仍有近20万元无法归还，

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

因被挪用的物业服务费迟迟无法追

回，小区数百名业主与物业公司出现信

任危机。检察官调查发现，物业公司针

对工作人员违规使用个人账户代收物业

服务费，缺乏相应监管和应对机制。涉

案物业公司下辖20余个业主单位，物业

服务资金管理上存在安全隐患。

检察官此后在走访中，对物业公司

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提醒，并积极

疏导涉案小区业主情绪，确保小区物业

正常运转。同时，利用全域检察e站“线

上+线下”的模式，联合街道共同开展辖

区内物业资金收取和管理的社会调查。

调查发现，辖区物业工作人员使用

个人账户收取物业服务费的现象较为普

遍，超过40%的业主有过向物业工作人

员个人账户缴纳物业费的情况，超过1/3

的单位存在物业资金收取和管理上的安

全隐患。

针对暴露的涉物业公司行业问题，

临安区检察院联合区相关部门，召开物

业服务资金安全座谈会，并向行业协会

发放检察建议书，督促引导物业管理企

业填补管理漏洞，推动物业管理与基层

社区治理融合，发挥政府和企业间的桥

梁纽带作用。

针对协会多家会员单位反映的存在

员工挪用物业服务资金的情况，承办检

察官列席协会例会，开展专项普法宣传，

同步在检察办案与法治宣传中推进营商

环境检察e站在行业协会建立站点，打

开一个站点服务整个行业的新局面。

目前，案件已办结，张某为自己的行

为付出了法律代价，小区的物业工作回

归正常，涉物业公司行业针对物业服务

资金安全问题，逐步完善管理。

物业费由个人账户收取
检察专项行动护民生
物业费由个人账户收取
检察专项行动护民生

有读者问：
个体工商户钱某将一车货物承揽给

我丈夫卸载时，双方约定必须在当晚前卸

完，报酬共计500元，其余事项均由我丈

夫自行决定，与个体工商户钱某无关。我

在帮助丈夫卸货时不慎被货物压伤。请

问：我是否构成工伤？

法律解答：
你不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

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

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

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

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

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工伤认定办法》第六条也指出，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应当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

提交下列材料：（一）劳动、聘用合同文本

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

括事实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其他证明

材料……即办理工伤保险、工伤申请、享

受工伤待遇，一方必须是职工或者雇工，

也就是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如果

不存在劳动关系，哪怕确有伤害的事实，

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者按工伤处理。

钱某与你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甚至也没有口头劳动合同。即使你丈夫

与钱某之间也只是承揽关系，而非劳动关

系，更何况你只是为你丈夫帮工。你只是

受你丈夫指挥、调遣，与钱某无关；你提供

的劳动成果，只是你丈夫应当完成、应当

交付中的一部分，且不管由谁完成、多少

人完成，钱某也只是向你丈夫支付约定的

报酬。

（廖春梅）

再婚丈夫离世十年，继子女要将她赶出老房子

她能否继续享有居住权？

丈夫揽活，妻子帮工时受伤是否构成工伤？


